关于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建法〔2012〕112号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规划局、房管局、市政园林局、水务局，深圳市人居环境委，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为加强我省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管理，规范工期确定行为，保障合理施工工期，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厅制定了《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的管理办法》，并经省政府法制办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2年9月17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工程施工工期  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管理，保障合理施工工期，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以及附属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装修工程。
　　第三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建设工程施工工期的管理工作。
　　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施工工期管理工作。
　　第四条  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招标要求的施工工期，依法必须招标的建设工程还应载明施工标准工期。
　　施工标准工期依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标准工期定额》计算确定。因工程特殊无法计算施工标准工期的，可参考已完类似工程的实际施工工期，无类似工程参考的应根据工程规模、结构、施工难易程度等合理确定。
　　第五条  招标工期短于施工标准工期的，应在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单独开列赶工措施项目和在招标控制价中单独计算赶工措施费，赶工措施费按照《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有关规定计算。
　　第六条  投标工期应符合招标文件有关工期的要求。投标施工方案采取赶工措施的，投标人应计取赶工措施费的，赶工措施费且不得作为让利因素。
　　第七条  评标委员会应评审投标工期及其有关事项；投标工期短于标准工期的，还应评审赶工措施项目和赶工措施费。经评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中标：
　　（一）投标工期不符合招标文件工期要求的；
　　（二）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施工进度计划的，投标人未提施工进度计划或提供的施工进度计划经论证被认为不可行的；
　　（三）赶工措施费和赶工措施不能对应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明的。
　　第八条  发承包双方应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合同工期和发承包双方的工期责任，包括：
　　（一）明确合同工期的日历天数以及计划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
　　（二）明确延迟竣工的责任，延迟竣工赔偿标准和最大赔偿额度；
　　（三）工期索赔、工期顺延和工期争议的解决方式。
　　招标工程的合同工期，应依据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确定，招标工期与中标人投标工期不一致的应以投标工期为准；直接发包工程的合同工期，由发承包双方依据标准工期协商确定。
　　施工合同没有明确合同工期的，应由发承包双方依据本办法和《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标准工期定额》协商确定，并签订补充协议。
　　第九条  建设工程正式实施前，发包人应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张贴通告，及时发布工程建设进度相关信息。
　　第十条  工程开工必须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开工条件。工程不具备开工条件开始作业的，不应计入工期。
　　第十一条  承包人应按照施工进度计划组织施工，确保建设工程按期完成。承包人不能按照计划组织施工的，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施工进度计划，并报发包人批准。
　　第十二条  发包人不得任意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任意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的，承包人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核查；发现违法者，应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改正、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发包人、承包人应依据施工合同的约定和实际情况调整施工工期，包括：
　　（一）顺延工期。因非承包人原因引起工期延误的，经发、承包人双方确认后，顺延工期。
　　（二）增加工期。发包人增加工程内容的，应与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协商确定增加工程工期。
　　第十四条  施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设计变更等致使工期延误而不能满足使用要求时，发包人可以视未完工程情况向承包人提出缩短工期的要求。承包人有权拒绝发包人的要求，也可以视情况提出缩短工期的施工方案和费用报告。在工程监理单位论证缩短工期的施工方案可行的前提下，发承包双方可以协商缩短工期，并签订补充协议。
　　第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承包人的施工进度计划不符合合同要求的，应责令修改后重新提交；发现承包人不遵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抢进度、赶工期的，应当要求承包人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承包人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发包人。承包人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工程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监督机构报告。
　　第十六条  合同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按照以下情形分别确定：
　　（一）合同工程施工质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通过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的日期为实际竣工日期；
　　（二）承包人提交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申请报告，发包人未在规定时间内组织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的，承包人提交施工质量竣工验收申请报告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
　　（三）合同工程未经施工质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转移占有之日为实际竣工日期。
　　第十七条  工程施工过程中，发包人、承包人、工程监理单位应做好记录，发生合同约定的工期顺延、增加工期等情形的，应按照合同约定调整合同工期。发生争议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处理。
　　第十八条  市、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招标交易市场、施工现场施工工期的监督管理工作，加强招标文件备案、施工合同备案和施工作业行为的监督，及时纠正和制止违反工期管理的不规范行为，依法查处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11月1日起施行。

 

